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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建委发〔2026〕27 号

对区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

第 060 号提案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：黄继平

陈丰华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推进建设长宁区高品质建筑领域智能建

造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智能建造情况

1、目前，我区已选取两个住宅项目作为智能建造试点，

两项目均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，重点推进智能建造技术

在施工环节的集成应用。项目勘察、设计阶段全面推行勘察

数据采集、数字化辅助设计、数字化辅助审核、数字化辅助

管理等场景应用；PC 构件制造阶段，装配式单体实现自动化

生产构件；施工阶段，应用智慧化施工管理，包括抹灰机器

人等智能装备。结合项目近零能耗建筑建设要求，推动智能

技术与绿色建筑理念深度融合，着力提升施工质量、效率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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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水平，降低能耗损耗。

2、2025 年度，区建管委将智能建造的落实情况作为监

管的重点，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。上半年对

2 个项目的智能建造应用情况开展了针对性的检查。2025 年

9 月，作为质量月系列活动，在虹桥机场后勤配套用房项目

现场举办工程质量观摩活动，项目设置的六大展区，涵盖城

市更新、智能建造、PC 实体、机电与绿色建材等领域。各

展区以“现场讲解+实体展示”形式对项目在智能建造、工

艺工法、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应用和成熟经验进行了展示

和分享，为提升长宁区工程建设水平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。

二、关于丰富智能建造应用场景矩阵

区发改委积极推动既有建筑节能降碳改造工作。以分项

计量系统为依托，通过数智化手段驱动节能改造实施，实现

了“以管促改”。改造完成后，进一步健全了基于数据的能

源管理机制，推动运行调优和持续节能，有效提升管理精细

化水平，形成了“以改提管”的良性循环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

全区共推进完成 12 个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，共

163.41 万平方米。相关工作后续可结合建筑智能化改造，进

一步探索系统集成管理和应用集成开发，为智能建造提供更

多元化的应用场景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1、深入落实《上海市智能建造试点项目管理规定（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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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）》关于项目验收专项审核要求，将验收专项审核要求融

入日常监管，重点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擅自变更已经市住建委

评估通过的技术方案内容、擅自降低智能建造标准、技术应

用情况及竣工验收前的专项审核资料的完整性开展监督检

查。

2、继续以质量月活动为契机，搭建智能建造交流平台，

在 2026 年质量月期间，聚焦智能建造验收审核、智能装备

实操、数字化管理等核心内容，打造更具针对性、专业性的

观摩交流活动。

3、区科委梳理区内 AI、机器人、物联网、数字孪生等

相关科技企业清单，定期组织技术对接会，推动科技企业与

房企、施工单位精准对接，促进新技术在示范项目中先行先

试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区智能建造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期待您

今后继续为长宁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。

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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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姓名：陶婵 联系电话：22050518

联系地址：长宁路 599 号 邮政编码：200050

长宁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 5月8日印发

打印：张 校对：张 (共印3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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